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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陆岩(028-87763797)

发文日：

  2023 年 03 月 04 日

申请号：201910567546.8 发文序号：{2023030400019700

申请人：成都北斗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创造名称：便携式跑道标定设备

第 二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审查员已经收到申请人于 2023 年 02 月 14 日提交的意见陈述书，在此基础上审查员对上述专利申请继续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年     月     日作出的复审决定，审查员对上述专利申

请继续进行实质审查。

       

2.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3.继续审查是针对下列申请文件进行的：

  上述意见陈述书中所附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

  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申请文件以及上述意见陈述书中所附的经修改的申请文件替换文件。

  前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所针对的申请文件。

  上述复审决定所确定的申请文件。

       

4. 本通知书未引用新的对比文件。�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续前，并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5.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403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5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6.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

7.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2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

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

围，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

要求进行修改。

（3）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当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

交给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8．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2 页，并附有下列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郭清 联系电话：027-59371270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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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19105675468

申请人于 2023 年 02 月 14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和经修改的申请文件，审查员在阅读了上述文件后，对本

案继续进行审查，再次提出如下的审查意见：

一、权利要求 1-5 不具有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便携式跑道标定设备，对比文件 1（CN206848482U）公开了一种便携式无人机

跑道标定设备，并具体公开了如下的技术特征（参见说明书第 10-15 段及图 1）：便携式无人机跑道标定设备

的结构图，如图 1 所示，包括数传电台模块、卫星定位接收模块、电源管理模块、电池和无线模块，所述电

池对应连接电池管理模块，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对应连接卫星定位接收模块、数传电台模块和无线模块，所述

数传电台模块对应连接卫星定位接收模块，所述卫星定位接收模块对应连接无线模块。数传电台模块与对应

无人机差分基准站使用的电台型号与配置相匹配，用来接收地面站信号，实时进行差分计算并将基准站数据

传递给卫星定位接收模块（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必然存在电台天线；相当于电台天

线连接所述数传电台模块，用于接收差分地面站发送的差分信号，并将差分信号解算为基准站信息；数传电

台模块连接所述 GNSS 接收模块，用于将基准站信息传输给所述 GNSS 接收模块）；卫星定位接收模块与对应

无人机机载使用的卫星定位接收模块相同，用于接收 GPS、BD 和 GLONASS 卫星信号进行定位并将定位数

据传递给无线模块（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必然存在 GNSS 天线，相当于所述 GNSS

天线连接所述 GNSS 接收模块，用于获取定位信息）。电源管理模块用于管理电池状态，并对卫星定位接收模

块、数传电台模块和无线模块供电。无线模块用于建立无线传输环境，可通过无线形式连接除加固笔记本以

外的具有无线功能的手持移动设备, 无线类型包括 wifi（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必然存

在 WiFi 模块和 WiFi 天线；WiFi 模块连接 WiFi 天线，用于将移动站的经纬度坐标信息传输出去）。

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该对比文件 1 所公开的技术内容相比，区别特征为：基准站信息用

于记录基准站经纬度坐标信息； GNSS 接收模块用于通过定位信息和基准站信息进行 RTK 解算，得到移动

站的经纬度坐标信息；GNSS 接收模块连接 TTL/串口转网络模块， TTL/串口转网络模块连接 WiFi 模块；

GNSS 接收模块连接有 GNSS 接收模块维护接口，用于当 WIFI 模块不能正常工作时，通过 GNSS 接收模块维

护接口进行数据传输；数传电台模块连接有电台维护接口，用于修改电台工作模式。

基于该区别特征，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了定

位解算的方法。

针对该区别特征，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数传电台模块计算得到基准站数据发送给 GNSS 接收模块，GNSS

接收模块接收基准站数据和 GNSS 天线采集的定位信息的基础上，基准站信息用于记录基准站经纬度坐标信

息，GNSS 接收模块用于通过定位信息和基准站信息进行 RTK 解算，得到移动站的经纬度坐标信息，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导航定位解算中的惯用手段。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GNSS 模块与无线模块连接的基础上，GNSS

接收模块连接 TTL/串口转网络模块，TTL/串口转网络模块连接 WiFi 模块，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

对比文件 1 还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15 段）：所述设备设置有计算机电缆接口，标定设备既可通过无线网络

与具有无线功能的手持移动设备连接，也可通过计算机电缆与加固笔记本连接，增强了该标定设备的通用性。

在此基础上，GNSS 接收模块连接有 GNSS 接收模块维护接口，用于当 WIFI 模块不能正常工作时，通过 GNSS

接收模块维护接口进行数据传输，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数传电台模块

连接有电台维护接口，用于修改电台工作模式，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设计需求容易想到的。

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并通过本领域技术人员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获得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

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技术方案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

步，因此该权利要求不具有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 是从属权利要求。对比文件 1 还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10 段）：所述电池（相当于电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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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连接电池管理模块，所述电源管理模块对应连接卫星定位接收模块、数传电台模块和无线模块（由此本

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电源模块连接所述 GNSS 天线、GNSS 接收模块、电台天线、数

传电台模块、WiFi 模块和 WiFi 天线，并提供工作电源）。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电源模块还与 TTL/串

口转网络模块连接，以提供工作电源，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该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

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3-5 是从属权利要求。GNSS 接收模块采用 OEM628 板卡，数传电台模块采用 SDR400，TTL/ 

串口转网络模块采用 USR-WIFI232-610，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需求做出的常规选择。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上述权利要求也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

定的创造性。

二、针对申请人的意见回复

申请人在意见陈述书中陈述了如下意见：

1、“所述 GNSS 接收模块连接所述 TTL/串口转网络模块，所述 TTL/串口转网络模块连接所述 WiFi 模

块”，限定了 GNSS 接收模块与 WiFi 模块之间的连接方式。

2、“所述 GNSS 接收模块连接有 GNSS 接收模块维护接口，用于当 WIFI 模块不能正常工作时，通过 GNSS

接收模块维护接口进行数据传输”，GNSS 接收模块维护接口的设置，使设备的数据传输方式更加丰富。

3、电台维护接口的设置，便于维护数传电台的工作模式，从而使设备的应用场景更多样，提高了设备的

适用性。

对于申请人的上述意见，审查员答复如下：

1、在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GNSS 模块与无线模块连接的基础上，GNSS 接收模块连接 TTL/串口转网络模

块， TTL/串口转网络模块连接 WiFi 模块，，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常规的连接方式。

2、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参见说明书第 15 段）：所述设备设置有计算机电缆接口，标定设备既可通过无线

网络与具有无线功能的手持移动设备连接，也可通过计算机电缆与加固笔记本连接，增强了该标定设备的通

用性。在此基础上，GNSS 接收模块连接有 GNSS 接收模块维护接口，用于当 WIFI 模块不能正常工作时，通

过 GNSS 接收模块维护接口进行数据传输，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

3、数传电台模块连接有电台维护接口，用于修改电台工作模式，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设计需求容易想

到的。

因此，审查员不能接受申请人的意见。

综上所述，本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以及从属权利要求都不具备创造性，同时说明书中也没有记载其他任

何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组合和／或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作

进一步的限定，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出表

明本申请可被授权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

如对审查意见有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反馈：（1）本案审查员电话 027-59371270；（2）中心质量监

督邮箱 hbzxywzx@cnipa.gov.cn；（3）中心审查业务咨询电话 027-59371999。通过质量监督邮箱反馈的意见陈

述书和/或修改文本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代替正式答复。

审查员姓名:郭清 审查员代码:30121044


